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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能源部新舊機關間業務銜接作業原則

103 年 11 月 12 日核定

一、為確保經濟及能源部成立後，各項業務無縫接軌，並順遂機

關與單位間業務移轉與銜接，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業務確認：各工作小組應確實檢視並確認各細項業務之移轉

與承接，對業務移動存有疑慮應即提出，並洽請業務主管次

長協處確認。

三、業務移轉：業務移出單位應將業務執行過程文件化，建立

「標準作業流程」（SOP）。

（一）業務範圍：凡屬專案性、重要性及移出業務。

（二）涵蓋內容：業務流程、重點工作、期程、涉及相關規範、

縱向與横向聯絡窗口。

（三）作業方式：

1、提報清單：原單位須逐項檢視現行權管業務，凡符合上

開業務範圍者，均須納入「標準作業流程業務清單」內

(附件 1)。倘屬移出業務，經承接單位同意或雙方取得共

識，得不建立該項業務SOP。
2、提報時程：原單位應依據提報清單所列各項業務，逐一

製作「標準作業流程」(範例如附件 2)，於 103 年 11 月

底前完成，並函送研發會及承接單位。機關已訂有「標

準作業流程」編撰原則者，得依自訂原則辦理，惟其內

容應包括上述三（二）資訊。

3、建設性的資訊引導：各工作小組應將「標準作業流程

」轉交業務承接人員，藉由 SOP 提供同仁明確的訊息

和每一項步驟的陳述要點，以縮短業務銜接時程。

4、多元化的參與平台：原單位於處理移出業務之關鍵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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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或作業）時，得邀請承接單位共同參與，俾利同仁

（種子）熟悉實務運作，激發承接意願，並提供承接單

位提早預劃作業。

四、業務點收：各單位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凡涉業務移出（如附件 3），原單位應將移出業務建立業

務點收清冊（如附件 4），於新機關啟動前，提送承接單

位(工作小組)點收。至涉機關或單位間整併者，經雙方協

調或工作小組會議討論，並達成免提之共識，得不予辦理

點收作業。

（二）行政程序：前項業務點收清冊須經陳報單位副主管（機關

主任秘書）(含)以上階層人員核定後，提送承接單位。

（三）作業期間：即日起至新機關啟動前。

五、各工作小組應於新機關啟動前 1 個月，完成內部單位業務與

人力配置表（附件 5），並送經濟部研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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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業務銜接作業時程及流程

確認各項細

項業務

103.9前

建立業務標

準作業流程

103.9

SOP 函送承

接單位及研

發會

103.11

明確新機關(單位)
內部一級單位細

項業務配置

103.11

明確新機關(單位)
科層組織細項業

務及人力配置

103.12

確定新機關(單位)
 科層組織成員

承接業務項目

104.2

業務銜接點收作

業

104.3

展開單位間與內

部人員間新承接

業務之參與作業

103.11-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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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能源部籌備小組重要業務標準作業流程【範例】

項目編號業務名稱 研 8-本部災害防救業務

承辦人員 蕭○○2321-2200#267

相關單位 能源署【請寫新機關或單位名稱】

辦理時間 經常性

注意事項

相關法規

1.

2.

辦理方式

文字描述或流程圖均可。

備註：編號為原單位功能業務調整前後對照表所列編號

附件 2

研發會

103.9.30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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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能源部新舊機關業務對照表

新單位名稱 重要業務 原單位名稱

綜合規劃司

施政計畫之規劃、管考及評核；國內外經濟

情勢分析；大陸經貿事務規劃及協調等其他

綜合規劃業務；施政民意調查及籌辦本部業

務會報

研發會、秘

書室

產業政策司

總體產業政策分析、產業國際競爭力及產業

資源配置之協調、中小企業、智慧財產權與

標準檢驗政策之分析及評估

工業局、商

業司、中企

處、智慧局

及標檢局

產業技術司
產業技術策略、科技經費、產業創新研發專

區等相關事宜
技術處

貿易政策司

貿易政策規劃；參與世界貿易組織與其他國

際經貿組織活動；關稅、非關稅及服務貿易

等多邊議題；辦理經濟合作協定相關之貿易

政策與談判；個別議題協定之洽簽談判、貿

易障礙排除(爭端解決階段相關作業)

經貿談判代

表辦公室、

貿易局

經濟合作司

雙邊高層互訪及外賓接待；辦理雙邊經貿技

術合作、雙邊經貿諮商(含 FTA執行)、雙邊

貿易障礙之調查及排除(蒐集、研析及聯繫等

前置作業)、經貿情勢蒐集及分析

國合處、貿

易局

經濟法規司

關於經濟及能源法規之研擬、修訂及闡釋；

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受理訴願案件審議；貨

品進口救濟調查；反傾銷稅及平衡稅案件產

業損害調查

法規會、訴

願會、貿調

會

資源經營管

理司

國營事業監督與管理；民營化之推動；公共

工程查核業務；經濟與能源事務財團法人監

督管理；本部災害防救（反恐）及物資經濟

動員（復安）業務

國營會、商

業司、研發

會

人事處 人事業務

人事處、國

營會、貿易

局

政風處 政風業務

政風處、國

營會、貿易

局

會計處 會計業務
會計處、國

營會、貿易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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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單位名稱 重要業務 原單位名稱

局

秘書處

本部文書、出納、事務及檔案等業務及不屬

於其他司處之行政支援事項；本部公關、新

聞、國會、人民陳情等工作；本部圖書管理

及緊急公務通報機制等業務；國會聯絡事務

總務司、秘

書室、研發

會、貿易局、

國會組

統計處 統計業務
統計處、貿

易局

資訊處
資訊中心與工業局、國營會、能源局、中辦及中小企業處等

5 機關資訊單位

產業發展局

產業發展策略擬定、產業管理、輔導與創新

研發、外人來台及對外審查、台商回台投資

及全球招商工作、流通、餐飲、物流及電子

商務等服務業發展、工廠管理輔導、一般性

業界科專計畫、品牌發展策略規劃及執行

工業局、投審

會、投資處、

商業司、中辦

產業園區管

理局

加工出口區之規劃管理、工業區之管理與輔

導、工商綜合區用地等事宜

加工處、工業

局、商業司

中小企業局

中小企業發展方向研析、財務輔導及融資保

證之規劃、青創輔導業務、地方特色產業輔

導、商圈發展及觀光工廠發展、SBIR計畫、、

中小企業即時技術輔導計畫

中企處、商業

司、中辦、技

術處、工業局

貿易商務局

貿易推廣、提升台灣產業形象工作、進出口

業務管理、貿商資訊之規劃、對外投資之策

略規劃、對外投資與商業之商情分析、公司

登記與管理、特定目的事業管理、商工資訊

業務之規劃、應用推廣及管理、零售市場與

攤販之輔導與管理、本部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鑑定及稽查小組

貿易局、投資

處、商業司、

中辦、技術處

智慧財產局
專利、商標、著作等制度研究；專利案件、

商標之審查；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之登記
智慧局

標準檢驗局

標準、商品檢驗、度量衡及消費品安全之計

畫研擬；國家標準、度量衡標準之研究；商

品檢驗技術規劃與開發；商品標示

標檢局、商業

司、中辦

能 源 署

永續能源發展規劃與推動、因應氣候變遷調

適策略之研訂、能源事業管理，以及再生能

源之規劃

能源局、國營

會

能源研究所 原子能於農業、工業及相關民生應用之研究；行政院原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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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單位名稱 重要業務 原單位名稱

能源與核能材料科技之研究發展 核能所

經貿人員培

訓所
本部經貿人員培訓 專研中心

備註：＊有關本部承接核安管制與非核安管制業務之承接單位，依本部

99 年 12 月 21 日分工會議結論辦理（如會議紀錄）。

      ＊劃底線部分表業務移出單位。

經濟及能源部籌備小組（工作小組）業務點收清冊

工作

項目
目前辦理情形 後續應辦事項 相關(關鍵性)案卷

(電子檔案或紙本文均可)
備註

研 8

本部

災害

及防

救業

務

1.請註明原

承辦人員

姓名及聯

絡電話

2.左列未盡

事宜等相

關資訊

附件 4

移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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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交 人：科長

接 收 人：科長

點收日期：        年        月        日


